
 

 

 
 
 
 
 
 
 
 
 
 
 
 
 
 
 
 
 
 
 
 
 
 
 
 
 
 
 
 
 
 
 
 
 
 
 
 
 
 
 
 
 
 
 
 
 
 

马三家教养院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北郊）于洪区马三家镇马三家村  邮编：110145 

制造血雨腥风 
堪比盖世太保 

中共对法轮功超过十二年的迫害，是全面践踏宪法
和法律、大行杀戮的犯罪历史，“610 办公室”被中共给
予了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超越国家宪法和法律的非法权
力，拥有操控政府机关和公检法司系统实施迫害的非法
权力。 

中共“610 办公室”因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而

得其恶名。成立之初，其既定的目的就是前中共头目江

泽民提出的“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要“采取有力对策”

并强令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切配

合。为了这个目的，中共在 1999 年 7 月 20 日公开在全

国发动迫害，并在迫害中不断升级邪恶的迫害指令，把

遵循“真善忍”原则修炼身心做好人的上亿民众当作敌

人，以消灭善良人为目的。在超过十二年的迫害中，中

共 610 作为负责迫害的专门机构，直接部署、实施、推

动和监督迫害，充当着堪比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 

中共 610 机构在十二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是直接

制造全国范围残酷迫害的罪魁，直接对到超过 3500 位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负责，对超过 10 万的法轮

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的迫害案例负责，对更多的绑

架、失踪、洗脑、非法拘禁、酷刑折磨、入室抢劫、经

济掠夺等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负责，因为 610 在迫害

中无处不在。明慧网报道的大量迫害案例中，都有 610

的操纵，所有惨烈的迫害要案中都有 610 的魔影。 

马三家教养院      受到中共“610”的青睐 

2000 年 7 月初，中央“610 办公

室”负责人王茂林、董聚法视察马三

家教养院，对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成

绩”给予肯定，并向江泽民作了详细

的汇报；随后江泽民决定拔专款 600

万人民币给马三家教养院，命其速建

所谓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

工程造价 1000 万元，不足款项由辽宁

省自筹；“610 办公室”另一负责人刘

京也多次往返马三家教养院，传达中

央的迫害精神，视察工作，鼓励表彰

迫害。  

因受到中央“610 办公室”的关 

 

 

 

 

 

 

 

 

▲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迫害法轮
功学员的主楼照片 

中共在迫害中，或者完全不经过合法的司法程序，或者通过违法的司法审判把不放弃“真善忍”修炼的法轮
功学员投入各种迫害场所非法关押，并在这些关押场所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迫害和精神摧残。为了树立迫害
样板，邪恶的辽宁马三家教养院受到中共“610 办公室”的青睐。 

注和认可，马三家教养院越发在迫

害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很多骇

人听闻的迫害案例在马三家发生。

2000 年 10 月，辽宁省马三家教

养院将十八名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

服后，投入男牢，任犯人凌辱；马

三家对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施用

令人发指的酷刑，其下属各劳教所

备有地牢、电棍、猪镣、老虎凳、

面具、大挂、抻床、死人床、括宫

器、吊绳等各种刑具，专门针对法

轮功学员。2001 年 8 月，中国大陆

传出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的 130 位

法轮功学员因抗

议暴虐而集体绝

食超过 15 天生

命垂危的消息，

从而引发了海外

法轮功学员向世

界各国政府讲清

法轮功真相，呼

吁援救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

员的活动。 

▲上图：马三家教养院正门 
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挂牌“辽

宁省马三家思想教育学校”，包括女
一所、女二所和关押男性劳教人员
的场所。其中女二所集中迫害法轮
功学员。女一所主要关押女性劳教
人员，个别男性法轮功学员也被非
法关押在此（从女二所送过去的）。

马三家在中共 610 的栽培下，

在迫害中成了酷刑“转化”法轮功

学员最邪恶的场所，许多在其它迫

害场所拒绝“转化”、坚定信仰的法

轮功学员被转到马三家教养院。

2006 年 3 月，更有证人指证，马三

家也是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

官的迫害场所之一。 



 

 

 

 

 

 

 

 

  

 

 

  

 
 
 
 
 
 
 
 
 
 
 
 
 
 
 
 

 

 

 

 

 

 

 

 

 

 
 
 
 
 
 

 

 

 

 

 

尊敬的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陈丽艳因修炼法轮功，自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三年一月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二零零五年五月
至二零一零年十月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共九年多的非法关押，她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迫
害：无数次的被电棍电击，无数次遭暴力毒打，眼睛被殴打成双眼视神经萎缩，几乎失明；耳朵被打成神经性耳
聋；并多次遭到关小号、关禁闭，强制奴役劳动，体罚等折磨。 

多年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导致她严重头晕、双腿不能行走，四肢肌肉无力， 
被迫坐轮椅多年。在身体残废的情况下，马三家、女子监狱仍不放人，继续残 
酷迫害。以下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教所、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亲 
身经历，以及亲眼目睹、亲耳听见的其他学员受迫害的事实……  

陈丽艳，女，一九七一年出生，

曾在大连市东北财经大学职业中专任

外聘英语教师。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

大法后，陈丽艳身心健康，把真、善、

忍的美好带给了社会，是同事公认的

负责任的老师，经常利用个人的业余

时间免费为学生辅导，受到校长、教

师、学生及家长的好评。 

九九年十月盖州市公安局警察将

陈丽艳非法送进了马三家教养院。  

恶警苏境——疯狂电击  

刚入马三家教养院女所，陈丽艳

被拉到了一座三层的空楼里，这就是

最早的马三家女二所，旁边是六大队。

恶警有所长苏境、大队长王乃民、小

队长张秀荣、黄海燕等。在这里，恶

警苏境发疯似的手拿电棍电击陈丽艳

的脖子。 

马三一所 用军事化迫害 

陈丽艳被分到马三一所二分队，

遭犯人工头及群体犯人残暴殴打、迫

害。与她同时被迫害的学员有宋彩红

（葫芦岛人，已被迫害致死）。 

恶警暗中指使十多名犯人对陈丽

艳殴打，就象踢足球一样，把陈丽艳

踢的满地翻滚。导致陈丽艳的头部严

重受伤，鼻子大量流血，耳朵流血、

嗡嗡响……陈丽艳的脸被踢打的严重

变形，腰部被她们踢的背了气，直挺

挺的躺在地上，不能喘气、说话。犯

人把昏死的她拖到走廊，一名犯人大

喊着往她头上泼水。昏迷中她被犯人

拖到队长办公室。醒来后，陈丽艳眼

前却看不见任何东西，又昏死过去，

共昏死过三次。当时整个迫害过程值

班恶警翟艳辉全知道，却假装不知，

还怂恿包夹犯人加重迫害学员。 

在这次毒打中，陈丽艳人虽然活

了，可是大脑却渐渐的丧失记忆，目

光呆滞，视力模糊，神智不清，双耳

失聪，腰被踢的二十多天不敢弯，上、

下楼非常吃力，只能直挺着腰走路，

睡觉不能翻身，无法上厕所，还要睡

在两名包夹犯人的中间（即：两张单

人床并在一起，学员睡在夹缝中）。

马三二所 人间地狱 

二零零零年五月至八月期间，陈

丽艳、苏菊珍（已被迫害死）等几名

法轮功学员被女一所一大队大队长王

艳平等送到女二所一大队强制“转

化”。大队长王乃民、分队长张秀荣、

所长苏境。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

在女二所一大队长、恶警王乃民的操

控下，分队长张秀荣把陈丽艳带到办

公室，屋里的黄海燕、王晓峰共三名

恶警各持一根电棍，大队长王乃民命

令恶警分别把电棍插在陈丽艳的手

中，把她的双手心放在电棍的电源头

上，另一名恶警张秀荣把电棍触在她

的后脖子上，三根电棍同时电击，陈

丽艳被电击的脖子上全是红点。  

与陈丽艳同时被迫害的还有抚顺

市法轮功学员邹贵荣（本科学历，后

被抚顺吴家堡教养院迫害致死）。 

先前的迫害导致陈丽艳的视神经

严重受伤，看东西模糊不清，在沈阳

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生诊断的时候，陈

丽艳向医生讲述了自己的眼睛是因为

炼法轮功被恶警、犯人殴打所致。医

生听后非常气愤，并训斥恶警。诊断

结果是：双眼视神经损伤，无法治疗，

最终会导致失明。 

女二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

狱，恶警苏境等恶警为了政绩，向上

级谎报转化率百分之百，把坚定的学

员秘密关押起来，成为全国转化大法

学员的所谓“典型”。 

长期酷刑迫害造成陈丽艳的双腿

不能行走，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陈丽

艳的教养期满，被非法加期一百

一十五天。 

陈丽艳被关进小号，坐了十

天十宿的铁椅子。进小号的当天

晚上，陈丽艳一遍又一遍地要求

去厕所，恶警根本不理，结果她

被迫坐在铁椅子上排了尿。进小

号的第二天，陈丽艳的双手被手

铐铐在铁筒里，脚也被铁筒门固

定起来，整个上身被胸前的铁盖

夹的紧紧的，每天二十四小时动

弹不了，全身浮肿，越肿身体就

被铐的越紧，透不过气，被憋的

满头大汗，几乎窒息死亡。 
辽宁省女子监狱的非人迫害

二零零五年五月，在陈丽艳

身体严重抽搐和两腿近于瘫痪的

情况下，营口市公安隐瞒病情，

将她被非法判刑七年，强行将她

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二零一

零年十月二十日，陈丽艳被迫害

的生命垂危，监狱将她放出。在

出监狱大门时，坐在轮椅上的她

全身又开始抽搐，脸色苍白，浑

身虚脱。最后她的丈夫把奄奄一

息的她抱走。全身肌肉萎缩、瘫

痪的她在回到家后仅仅五天的时

间，陈丽艳的双腿就能奇迹般的

从一楼上到七楼，并且全身萎缩

的肌肉在一夜之间全都长满，体

重一夜之间加重了二十多斤，如

此巨大的变化让陈丽艳及身边的

所有人感到无比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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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最新统计数据： 
2012 年 1～2 月份，明慧网有 52 篇文章（1 月份 30 篇文章；2 月份 22 篇文章）详细或部分揭露马三家教养院

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事实。文章中新揭露出 68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劫持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的情

况，另有三例间接致死的案例：1、宋彩虹（兴城）；2、赵飞（大连）；3、胡素华（内蒙古赤峰市）。 
新增加的有 68 名法轮功学员，名单如下： 

尚晓丽（大连）、赵美娜（大连）、周丽柱（大连）、王

品兰（抚顺）、宋广弟（东港）、戴淑荣（大连）、朱铭（大

连）、姜海岚（锦州黑山县）、高红英（锦州黑山县）、战志

刚（锦州黑山县）、张文岭（内蒙古）、王慧楠（抚顺）、周

华（本溪）、邹秀菊（大连）、孙淑英（东港）、孙连君（葫

芦岛）、兰桂海、李立新、何勇、姜立庆（锦州）、宋德春

（锦州）、程秀昌（抚顺）、程俊峰、杨云家（海城）、王铁

利、张国田（喀左县）、裴克诚、郑广发（抚顺）、王春（东

港）、郭庆兰（抚顺）、罗成贵（抚顺）、邹悦凤（东港）、

高桂霞（凌源）、于凤英（东港）、齐红玉（盘锦）、卢琳（北

京）、田少颜（抚顺，致精神失常）、段军（锦州）、王金凤

（抚顺）、高福（大连）、孙桂令（东港）、王新凤（东港）、

石金英（东港，致精神失常）、王秀丽（东港）、裴胜敏（东

港）、孙连春（东港）、孙淑玲（东港）、孙娟（大连，致

精神失常）、王桢（营口）、王敏（营口）、许庆姬（抚顺）、

刘凤梅（抚顺）、刘玉英（沈阳）、张静（东港）、王洋（抚

顺）、冯淑香（东港）、刘秀兰（抚顺）、赵富岩（抚顺）、

胡素华（内蒙古赤峰市，致死）、王玉贤（抚顺）、尹红英

（沈阳）、裴冬芝（抚顺）、王秋萍（沈阳）、于晓梅（抚

顺）、修小雪（营口）、高丽平（抚顺）、张玉杰（营口）、

陈丽艳（营口）。 
面对无辜被迫害的同胞，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良

知，良知会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自己的善举和善

念也会给自己带来心灵的慰藉与生活的快乐。 

审批，在事发两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

布了英语新闻。 

2、 新华社报道，王进东首先点燃火

焰，“4 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

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

焰”。如此推算：对 5 个自焚者救火

共有近 20 个灭火器，如算上灭火毯

恐怕要有近 30 个灭火器材。它们从

何而来？ 

3、 拍摄自焚现场的长焦距镜头是从

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

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这说明整个拍

摄过程是事先安排好的。 

4、 在自焚现场，有一个人背著摄影

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他

又是谁？ 

5、 中国政府声称那些特写画面是美

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

部负责人指出，CNN 记者并没有拍摄

到任何画面。 

6、 自焚者王进东的坐姿是军人的标

准坐姿，而不是法轮功的打坐姿势，

2002 年 3 月 5 日晚 8 时，吉林

长春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同时

播放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是自焚还

是骗局”、“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播出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有三十

万用户、逾百万观众收看该节目。电

视片使很多民众知道了法轮功是被

中共诬陷和迫害的真相。 

密令“杀无赦” 

插播的法轮功真相破除了此前

中共散布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

焚案”的谎言，为此恼羞成怒的江泽

民亲自密令“杀无赦”。从 3 月 6 日

到 3 月 24 日期间仅长春地区法轮功

学员就有 5,000 多人被抓捕，至少十

多人被迫害致死。 

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

都相继对此进行了报导，路透社称这

一事件是“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

行动之一”。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事件

后来也被历史学家称为“三零五事

件”。 

插播之一《天安门自焚案真相》 
当天插播的真相片之一是《天安

门自焚案真相》。片中把当时 CCTV

播放的自焚画面进行了慢速回放和

细节剖析，重重疑点。 

1、 新华社一反常态，没有经过层层

——未来人们永远记住的一天 

点火自焚后，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

瓶竟在高温下完好无损。 

7、 刘春玲是被空中飞来的一个利

器打中头部，之后倒地而死。最激起

民众同情的，是 12 岁刘思影，做了

气管切开手术三天后，在采访中口音

清楚，还能唱歌，完全违背医学常识。

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Phillip 

Pan)亲自到刘春玲（刘思影的母亲）

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

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 

插播之二《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这个片

子让长春百姓看到了世界上不同民

族、不同人种、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学

法轮功的情况，以及多国政府对法轮

功在祛病健身、提高道德方面的作用

予以肯定，并给与支持和褒奖，内容
详实。 

永远被记住的一天 

“3·05”——大法弟子为唤醒

良知而付出生命的日子，将是未来的

人们永远记住的一天。◇ 

图：“3·05”插
播真相的被迫害
致死的法轮功学
员（左起）：刘成
军、梁振兴、雷
明、侯明凯。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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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 自 2004 年 11 月出版后，在中
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2 年 3 月
12 日，已有 11255 万余大陆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人人人权权权恶恶恶棍棍棍”””薄薄薄熙熙熙来来来的的的恶恶恶行行行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原重庆

公安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事件发生后，

被称为“人权恶棍”的薄熙来对法轮功学员凶

残迫害的真相也引起各界关注。 

薄熙来使大连市和辽宁成为迫害重灾区 

据明慧网提供的资料，薄任大连市长（一九九三至二零

零一）及辽宁省长（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四年）期间因积极

参与迫害，使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截

至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九日，经国际人权组织证实，辽宁被迫

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一百零三人，居全国第四。  

据海外媒体揭露，在薄熙来任职辽宁省省长期间，辽宁

省投资十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于洪区马三家

一地就耗资五亿多元，在二零零三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

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此，遭受酷刑虐待。辽宁省司法厅

高级官员曾经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解教大会上说：“对付法轮

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  

薄熙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引用“关

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中的证据说：“薄熙来在一九九

九年到二零零一年任大连市长，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四年任

辽宁省省长。在其任职的年度之内，据我们的女证人说有两

千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被手术摘取。”  

对于薄熙来所犯罪行，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决策计划主

管、现任加拿大民主联盟国家安全问题资深成员大卫·哈瑞

斯（David Harris）评论说，“（迫害中）人们经历着令人难

以置信的强制离婚、心理折磨，更别提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

身体虐待，这一切显然是背离国际司法的理念。我们甚至还

听到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牟利……薄熙来被控参与

了这一切伤害，这些控告的证据是可信的。”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三十余名中共高官因

迫害法轮功罪行，已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被以“反人类罪”、

“酷刑”或“群体灭绝罪”告上了法庭。而薄熙来在韩国、

西班牙、美国纽约、荷兰、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英国、

美国华盛顿等地十余次被告上法庭，出国访问常常收到当地

法院刑事法庭的传票。 

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残害人民

的罪人，无论当时多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没有谁能够逃脱

正义的审判。 

沈阳是第

一个在世界被

曝光的活体摘

取法轮功学员

器官贩卖的城

市， 2006 年 3
月起，多位证人

指证在沈阳苏

家屯存在一个

秘密集中营，活

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其中苏家

屯血栓医院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证人安妮（左）皮特（右） 

法制科科长暴死情妇家
恶警温希友，原辽宁省北镇市法制科科长，

从 1999 年到 2004 年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学

员相当卖力，绑架、批送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劳

教；并敲诈法轮功家属钱物。听北镇公安工作

人员的家属说：有一年过年前，收受了满满一

仓房的礼品一夜之间被盗得精光，其妻在外破

口大骂，闹得北镇公安局家属楼沸沸扬扬。  

温希友臭名早已在外，上下级都不满意他。 

二零零四年已患重病。零五年左右被发派到

赵屯镇派出所，不长时间转到鲍家乡派出所工

作。在鲍家乡没什么政绩，凭着这几年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经验，想再捞点钱。二零零九年到

二零一零年四月当地法轮功学员几起被骚扰、

绑架、勒索钱财事件中他都参与了。每个被绑

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都被敲诈了两万元以上。

多行不义必自毙。二零一零年八月节前夕，

由于单位发了不少物品，恶警温希友开车去给

情妇送物品，却暴死在情妇家中，身败名裂。


